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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作答於答案卷上(題上作答不予計分)；並務必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一、 近來全國政治對立狀況日益嚴重，全國各地選民對紛紛對於其選區的立法委員表

達不滿。某甲為了抗議其所在之乙直轄市第一選區之立法委員某 A，因此於該市各

地多處建築物、牆壁，以噴漆方式寫上抗議、辭職等字眼。沒多久後，甲被人檢

舉。乙市政府經調查後認為，甲的行為情節甚為嚴重，應該要慎重處理。雖然依

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63 條之規定，針對違反該法之事項中央主管機關訂有裁罰基

準。但該市針對環境清潔也訂有自治條例，其中噴漆等行為依據該市環境清潔自

治條例第 7條規定亦有處罰。乙市環保局打算針對每個張貼文宣的行為均裁罰

6,000 元整，甲由於被查獲百處塗鴉，因此處甲 600,000 元罰鍰。除此之外，由於

甲使用油漆塗鴉，因此乙市政府遂委託外包廠商清理，經估算清理費用為 100 萬

元。乙市政府打算於外包廠商清理後向某甲請求，但環保局承辦人員某戊擔心於

法無據且裁罰過於嚴格，會有法律上的問題。所以承辦人員某戊先以電話通知某

甲於三日內到機關陳述意見。另外一方面也請環保局法律顧問律師某丙出具意見

書，供局長與市長決定。但某甲並沒有接到電話也未去陳述意見。其一週後，局

長基於市長的壓力，要求承辦人員立即予以裁處，數日後某甲收到裁罰通知書上

面載明金額 60萬元。而被裁罰與求償的某甲，對此憤憤不平，因此找了律師某丁，

針對罰鍰與清理費用，諮詢應該要如何救濟。請問如果你是某丙與某丁律師，應

該要提供怎樣的資訊給機關與當事人。(40 分) 

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規定 

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 

一、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屑、煙蒂、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

一般廢棄物。 

二、污染地面、池溏、水溝、牆壁、樑柱、電桿、樹木、道路、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第 50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

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一、不依第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 

二、違反第十二條之規定。 

三、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 

 

乙市環境清潔自治條例第 7 條 

在指定清除地區內，禁止擅自設置、懸掛、張貼、放置、夾附或噴漆廣告之行為。前項行為，

於廣告物上登載電話號碼，經查證確為提供廣告使用者，該電話號碼之使用人應提供前項行為

人之基本資料。 

第 10 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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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告甲自墨西哥輸入「液化石油氣鋼瓶用開關」商品。該商品部分疑有漏氣現象，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取樣檢測結果在「性能」試驗項目不符合國家標準規定液化石

油氣容器用閥不得有洩漏之情形，遂依商品檢驗法第 63條之 1第 1項之規定，於

2024 年 7月 26 日發函限甲於同月底止完成回收或改正商品之處分。嗣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認甲未盡力於上開期限內完成回收或改正，乃依商品檢驗法第 63條之 1第

2項規定，於 2024 年 8月 1日處甲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之處分。甲不服，向經濟

部提起訴願。 

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 經濟部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系爭商品檢驗事件之法律關係為何？試從該法律

關係管轄權移轉之要件，討論系爭案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為該處分之權限是否

合法？(10 分) 

2. 若權限已合法移轉至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甲向經濟部提出申請免費複驗，經濟

部是否仍得自行受理甲之申請案並為准駁之決定？(10 分) 

3. 若本案管轄權移轉有合法性疑義，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所為之裁罰處分是否無

效？(10 分) 

參考法條 

商品檢驗法第 2 條「(第 1 項)本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第 2 項)商品檢驗由經濟部設標準檢驗局

辦理。」 

商品檢驗法第 3 條：「下列商品，經標準檢驗局指定公告種類、品目或輸往地區者，應依本法執

行檢驗：……三、向國內輸入之農工礦商品。」 

商品檢驗法第 26 條：「(第 1 項)商品檢驗不合格者，標準檢驗局應發給不合格通知書，報驗義務

人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得申請免費複驗一次。」 

商品檢驗法第 63 條之 1：「（第 1 項）符合檢驗規定之商品，經市場監督發現有不符合檢驗標準之

情形者，得通知限期回收或改正。（第 2 項）報驗義務人違反前項命令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商品檢驗法第 64 條之 1：「罰則章所定罰鍰、限期改正、回收、停止輸出入、生產、製造、陳列、

銷售、沒入、銷燬或其他必要之措施，由標準檢驗局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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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衛生福利部以民國 109 年 9月 17 日衛授食字第 1091303002 號令修正發布動物用

藥殘留標準，定自 110 年 1月 1日起施行，並以 109 年 9月 30 日衛授食字第

1091302954 號函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治法規如有與動物用藥殘留標準牴

觸情形，應配合修正。嗣行政院檢視臺中市政府主管之臺中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自治條例第 6條之 1及第 13 條之 1規定（下稱系爭食安自治條例），認有牴觸中

央法規疑慮，行政院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以院臺食安字第 1090203692 號函告：系

爭食安自治條例自 110 年 1月 1日起應屬無效。臺中市不服該無效之函告，應以

何種名義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試從行政訴訟實務見解加以分析？(30 分) 

參考法條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第 5 款……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安全容許量……

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同條第 4 項規定：「國內外之肉品及其他相關產

製品，除依中央主管機關根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估所訂定安全容許標準者外，不得檢出乙

型受體素。」 

系爭食安自治條例第 6 條之 1 規定：「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

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之豬肉及其相關產製品，不得檢出乙型受體素。」 

第 13 條之 1 規定：「違反第 6 條之 1 規定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辦理。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之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豬肉或其相關產製品安全容許標準後，違反第 6 條之 1 規定檢出

乙型受體素含量超過安全容許標準者，依前項規定辦理；未超過安全容許標準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